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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外實習爭議事件處理原則 

 

107 年 2月 8日 106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為確保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與實習機構發生爭議時，得即時知悉處理管道

並獲得協助，依據本校「校外實習辦法」第二條規定，訂定「國立臺北商

業大學校外實習爭議事件處理原則」（以下簡稱本處理原則）。 

 二、學生發生校外實習爭議事件，應填寫「校外實習問題處理申請單」敍明反

映之事件向各所系(科)中心、學位學程之實習任課教師提出申請，實習任

課教師應即時告知各所系(科)中心、學位學程主任，並視情節輕重決定是

否通知學生家長、學生班級導師或校內其他相關單位。  

 三、各所系(科)中心、學位學程受理爭議事件應先由實習任課教師與實習機構

共同商議爭議處理方案；必要時，得請校內相關單位協同處理。實習任課

教師無法協調或學生無法接受處理結果時，則提交各所系(科)中心、學位

學程校外實習委員會研議處理方式；若仍無法處理，則提請本校校外實習

輔導委員會處理。  

 四、各所系(科)中心、學位學程召開會議討論時，應邀請爭議事件學生、家長

及所屬實習機構代表出席，並具體陳述相關事實，以利進行客觀之評斷及

決議。若涉及勞資權益之糾紛，由學校邀請法律專家學者協助釋疑。  

 五、會後應將會議決議或結果作成紀錄，並通知爭議事件學生及實習機構依據

決議進行調整及改善，若有任一方不同意決議結果，各所系(科)中心、學

位學程應啟動實習轉換機制或終止實習，並視需要由學校提供學生法律諮

詢，以協助學生向地方勞動主管機關提請協調或申訴，並得依法採取相關

法律途徑及訴訟，以確保學生實習權益。 

 六、學生實習爭議經一般行政程序處理仍然無法有效解決，得依本校學生申訴

辦法之規定，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七、學生遭遇性別平等事件時，學生本人或知悉者應通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依相關法規進行處理；處理流程另訂之。 

 八、各所系(科)中心、學位學程之實習任課教師應將處理情形詳加紀錄，事件

結束後另將處理結果結案存檔，並提報各所系(科)中心、學位學程校外實

習相關委員會議及學生實習輔導委員會備查，作為日後辦理學生校外實習

各項業務改進之參考。  

 九、本處理原則經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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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大學校外實習問題(學生)處理申請單 
申請日期： 

姓名  系/年級 
 

學號  連絡電話 
 

實習機構單位  

事由說明      個人因素          公司因素 

 

處理方式 

(請勾選) 

 學校給予關懷協助和指導。 

 學校協調實習機構調整和改善。 

 轉換實習單位(或回校內實習)。 

 終止實習。 

 加/退選課程。 

 停修。 

 其他(請說明)：                                    

 

審核結果 

(經校外實習相關

會議審查) 

 

 同意所請 

 不同意所請，原因：                            

                                               

 

實習任課教師 

簽章 

 
系(所)主任簽

章 

 

※備註：加/退選課程或停修者，如超過加退選期限，請至教務行政組填寫人工

加/退選單。<<本表影本請送教務行政組備查>> 

 



3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大學校外實習問題(機構)處理申請單 
申請日期： 

實習機構單位  實習機構連絡人 
 

E-mail  連絡電話 
 

事由說明及內容             

處理方式 

(請勾選) 

 學校協調實習機構調整和改善。 

 轉換實習單位(或回校內實習)。 

 終止實習。 

 加/退選課程。 

 停修。 

 其他(請說明)：                                    

 

審核結果 

(經校外實習相關

會議審查) 

 

 同意所請 

 不同意所請，原因：                            

                                               

 

 

 

 

實習任課教師 

簽章 

 
系(所)主任簽

章 

 

※備註：加/退選課程或停修者，如超過加退選期限，請至教務行政組填寫人工

加/退選單。<<本表影本請送教務行政組備查>> 


